附件
云浮市人民政府关于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

予以修改、废止和延长有效期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根据省、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有关规定，市人民政府对现行有效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发文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决定：
对《云浮市“三旧”改造管理办法》等7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对《云浮市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奖励办法》（云府办〔2022〕7号）予以废止。
对《关于〈云浮市禁止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食品目录（2021年版）〉的公告》（云市监科字〔2021〕160号）有效期延长至2031年7月22日。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云浮市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云浮市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附件

云浮市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共7件）

一、《云浮市“三旧”改造管理办法》（云府办〔2019〕18号，2019年11月22日印发）

修改内容：

（一）将第一条中的“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147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升“三旧”改造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粤府〔2016〕9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三旧”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粤府〔2019〕71号）等政策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修改为“根据《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将第二十三条第（二）、（四）项、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的“《物权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二、《云浮市云城区国有建设用地改变用途管理暂行办法》（云府办〔2019〕19号，2019年11月22日印发）

（一）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二）将第十条中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收取，全额上缴财政”修改为“由税务部门依据自然资源部门推送的费源信息统一收取，全额上缴财政”；
（二）将第十三条中的“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修改为“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三、《云浮市云城区征地留用地开发利用暂行办法》（云府办〔2020〕5号，2020年2月8日印发）
（一）删除第十二条；
（二）将第二十条中的“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修改为“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上述内容修改后，对文中序号作相应调整。
四、《云浮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云府办〔2023〕16号，2023年12月19日印发）

修改内容:

（一）将第十三条第（六）项“男性年龄未达到60周岁的、女性年龄未达到55周岁的”修改为“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
（二）删除第十九条；
（三）将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二十一条中的“个工作日”统一修改为“日”；
（四）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出租汽车行业协会（道路运输行业协会）应当依托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推动出租汽车行业信用信息应用，建立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不良记录名单制度，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上述内容修改后，对文中序号作相应调整。

五、《云浮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云府办〔2024〕1号，2024年1月15日印发）

修改内容:

（一）删除第一条中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广东省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实施方案》（粤医保规云府办〔2022〕3号）”；

（二）将第六条第三款中的“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提供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名单”修改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提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名单”；
（三）将第二十三条第（二）项中的“新生儿出生180天内死亡无法办理户籍的，可凭死亡医学证明和出生证明在我市参加居民医保后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修改为“新生儿出生180天内死亡无法办理户籍的，可凭死亡医学证明在我市参加居民医保后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
（四）删除第二十四条；
（五）将第二十九条第（三）项中的“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费用：……3.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修改为“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下费用：……3．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六）将第三十六条第（二）项中的“参保人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累计超过1.3万元以上的部分”修改为“参保人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累计超过我市上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部分”；
（七）将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中的“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自付费用年内累计达到3000元以上部分按80%赔付”修改为“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自付费用年内累计达到4500元以上部分按80%赔付”；
（八）将附件中序号为6、7病种调整为序号43、44，待遇标准与序号45病种待遇标准相同。
上述内容修改后，对文中序号作相应调整。
六、《云浮市云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计收暂行规定》（云府办〔2023〕1号，2023年1月3日印发）
修改内容: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基准地价土地用途分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五种，其他用途土地的价格标准参照最新公布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其他用地价格参照系数表）。”；

（二）将第五条中的“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给水、排雨水、排污水、通讯和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的土地开发费、征地补偿费等费用，由用地单位承担。”修改为“经批准采取无偿划拨方式提供的土地使用权，按照现状供地。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给水、排雨水、排污水、通讯和宗地内土地平整的土地开发费等费用，由用地单位承担。”；

（三）将第十三条第二款“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地下空间用作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娱乐用地或其他商服用地的，按附表中对应的各自用途市场评估地价的42%计收地价。”修改为“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地下空间用作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娱乐用地或其他商服用地的，按最新公布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其他用地价格参照系数表）中对应的各自用途市场评估地价的42%计收地价。”；

（四）将第十八条中的“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修改为“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七、《云浮市云城区旧村庄、旧厂房改造成本核算暂行办法》（云自然资〔2019〕265号，2019年12月12日印发）

修改内容:

（一）将第一条中的“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三旧”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粤府〔2019〕71号）等政策法规”修改为“根据《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79号）、《云浮市“三旧”改造管理办法》（云府办〔2019〕18号）等政策法规”；
（二）将第二十条中的“有效期至2026年1月10日”修改为“有效期至2029年1月10日”；

（三）将附件1旧村庄成本核算一栏表1.1和附件2旧厂房改造成本核算一览表1.1备注栏修改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测绘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基础数据调查费由委托方与具备资质的测绘机构根据服务内容与复杂程度协商确定。”；

（四）将附件1旧村庄成本核算一栏表1.4和附件2旧厂房改造成本核算一览表1.4备注栏修改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评估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融资楼面地价评估费由委托方与具备资质的土地评估机构根据服务内容与复杂程度协商确定。”；

（五）将附件1旧村庄成本核算一栏表1.5和将附件2旧厂房改造成本核算一览表1.5备注栏修改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测绘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土地勘测定界费由委托方与具备资质的测绘机构根据服务内容与复杂程度协商确定。”；

（六）将附件1旧村庄成本核算一栏表4.1、4.2备注栏修改为“以具体保护方案确定金额为准。并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第二十三条至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至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执行报批”。



